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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稅法學，兼跨財務會計及法律專業，法令典章繁多蕪雜，

問題艱深、領域浩瀚，相關法規及法律解釋，或常有晦澀難解。

法律學者，每因拙於財會數演而苦於難入堂奧：財稅碩彥則因

法律專業素養較為淺顯，以致法理融貫或有未足。有識之士，

無不深切體認，兼融聯結財會及法律二項專業，提昇其綜合完

整素養，應是茁壯我國財稅法學的不二法門，個人亦深有同感。 

  進德兄，勵學飽學而又理論實務兼融之士也，其學歷為會

計博士，經濟碩士及會計碩士，其經歷則行政官員、會計師而

租稅法學教授。進德博士一手創立「冠恆會計師事務所」，近

三十餘年的實務工作，累積無比深厚的財稅法律實務經驗；以

此為基礎，不斷鑽研探索並長年在台北、中正、東吳、文化等

大學講授租稅法理及實務，蜚然有聲，著作等身。所謂學理實

務、融會貫通，所學所用、相得益彰者，進德兄實是當之無愧。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進德兄為堅實融貫財會及法律二大學問領

域，以租稅法學先進三十餘年之歷鍊，毅然投身國立中正大學

法律學研究所攻讀法律碩士、博士，其弘遠前膽、淬勵精進之

意志及魄力，令人欽佩，更足為年青學子及後進學人楷模。個

人深信，以進德兄之聰穎勤奮，假以時日，在租稅法學領域，

必可因成功融塑二個專業而綻放異彩，建構風姿獨特的法學經

典。 

  「租稅法與實例解說」(五版增訂)，為進德博士之代表力

作，更是濃縮萃取三十餘年教學研究之精鍊鉅著。全書凡十七

章，內容涵蓋租稅法學之各個領域，由總論而至各論，體例嚴

謹，井然有序。各部門之租稅法域，兼及綜合所得稅、營利事

業所得稅、營業稅、貨物稅、遺產稅、贈與稅、土地增值稅、

地價稅、房屋稅、及契稅等，依序分別章節，反覆論評。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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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理、稽徵程序、稅負減抵及行政救濟程序配合穿插其間，彰

顯租稅法律之程序正義，自是卓有意義。五版新修增列司法院

大法官解釋及行政法院判例之論述評析，致力理論與實務之交

流融合，促進法令條規解釋適用的合理妥適，為領航本書的中

心堡壘，固是值得特別推薦。防除惡稅殘存、杜免刼貧濟富，

為進德教授針砭興革我國租稅法制之職志，亦值國人給予嘉許

激勵。余通讀全文一遍，瀏灠之際，發現全書詞句優美，文筆

通順，凡有論述，深入淺出，見識精到，足為有志研討之初學

者，循序前進，漸登稅法殿堂。至於勾勒體系，評隲時弊，亦

多見解精闢，詳盡中肯，足見進德博士三十餘年來用功之勤、

涉獵之深及成就之非凡。 

  個人任職台灣省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當時，有幸結識進德

兄，誠是人生旅程上之奇緣、亦是莫大福報。進德兄於訴願會

委員任內，醉心研討而又盡職負責，竭力審議而又盡心維護民

眾權益及公平正義，個人想不印象深刻或由衷佩服，實也至為

困難，多年來個人得與進德兄逐漸相知相惜絕非偶然。進德博

士以窮鄉僻壤之清寒子弟，不斷奮發圖強、力爭上游，半工半

讀而學業事功兼顧，夙興夜昧而學歷經歷併進，其情境及過程，

與個人頗為神似，惟其成就之猶勝於個人者却不知凡幾，私衷

至為敬仰而感念。茲進德教授，因本書行將梓，以謙沖虛懷，

請序於余。余本不敢僭越而奢妄言序，但欣見張兄堅苦卓絕之

人生境遇，却是力學有成，為緬懷同是一路披荊斬刺之人生歷

程，並策勵來茲繼續相互共勉，謹弁數語，以資見證，並誌紀

念。 

邱聰智 
二○○六年四月 

于考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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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八版發行後至今，所得稅法歷經多次條文修正，已然

稍為減輕中低階層之租稅負擔，並稍降低納稅人對惡稅之不滿

（如綜所稅就讀大專院校可申報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僅二萬五

千元為例，實際上私校之學雜費十萬元，足證目前仍是惡稅）。

再者，受中美貿易大戰之影響，不少於中國大陸之台商陸續回

台投資，因此，有海外資金回台投資專法等相關稅法之增修立

法。 

  又我國於民國 88 年即公布行政程序法、93 年公布行政罰

法等，攸關人民權益之法律相繼立法，本應對納稅人權益有進

一步之保障。然於行政法院審判稅捐訴訟案件時，仍認為稅法

為特別法，優先適用行政程序法等法律，造成這些良法美律被

行政法院沒收，而束之高閣。為能有效而合理、合法保障納稅

者權利起見，乃於民國 105 年 12 月 28 日公布「納稅者權利保

護法」，並於第 1條即明文規定為特別法，藉以落實憲法生存

權、工作權、財產權及其他相關基本權利之保障，確保納稅者

權利，實現課稅公平及貫徹正當法律程序。 

  本版除根據增修法規（包括財政部所發布之重要解釋函令）

及納稅者權利保護法規定予以修正外，並增加不少實例解說，

方便讀者對艱深稅法易於瞭解，進而得心應手於租稅規劃。因

而本書篇幅增加不少，為方便攜帶閱讀，乃以「上、下」冊方

式印行。 

  本書之成，首先感恩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博士（也是中

國醫藥大學董事長）、校長蔡進發博士之提攜與支持，得以在

亞洲大學極優良之研究環境執教。又作者早年任職財政部稽核

組時，並承蒙當時政大會研所所長鄭丁旺博士、東吳企管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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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高孔廉博士之邀約，得以講授稅法課程，教學相長。之後民

國 95 年起迄今，中興大學法律系主任李惠宗博士之安排，得

以講授稅法總論及稅法各論，使稅法和行政法得以融會貫通。

又法學泰斗邱聰智委員於本書第五版發行時賜序鼓勵，由衷感

激！ 

張進德 

謹識於 2019 年父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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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稅制度（Tax Systems），乃以經濟、財政理論分析國家

設計課徵哪些稅目，其稅率、課稅範圍、租稅優惠、稽徵程序

等事項，以達財政收入、經濟發展、社會公平以及便利原則等

租稅政策。而稅法則以法規範將租稅制度以法律明文規定，作

為對納稅義務人課稅之法律基礎，亦即是憲法第 19 條規定「人

民有依法律納稅之義務」；而此「法」是法律、法規命令，抑

行政規則（財政部公布之解釋函令）？且行政程序法第 4 條規

定「行政行為應受法律及一般法律原則之拘束」。換言之，稅

捐稽徵機關必須依法律才能課稅，且此稅法必須符合憲法原

則，及行政程序法、行政罰法等規定。惟台灣現行各稅法，如

所得稅法等大多公布於民國五十年初，當時之白色恐怖軍權獨

裁時代，稅法條文充分顯露封建觀念，將納稅義務人當成客

體，而非主體（納稅主體），任由課稅主體予取予求，而未考

慮訂定「依法納稅」、「依法課稅」之法，必須符合權力分立、

憲法原則、行政法法理。如臺中高等行政法院 104 年度訴字第

360 號判決，對原告之系爭三年度之營業收入僅三千餘萬元，

卻被國稅局依財政部 103 年 5 月 1 日台庫酒字第 10303412890

號函補徵一億六千餘萬元本稅，另裁罰三億二千餘萬元罰鍰未

能撤銷，即是明證。 

  筆者早年任職財政部稽核組，實際從事稅捐稽徵實務多

年，並取得經濟碩士、會計碩、博士及法律碩、博士之學位，

對「稅法」及「租稅制度」之研析乃終生興趣及使命。本書從

民國 68 年發行迄今，每一版本均隨環境需要大幅修正。尤其本

版以憲法原則、行政程序法法理論述，以抛磚引玉動機，期望

現行違反憲法、行政法法理的租稅法規能儘速修正，尤希望財

政部官員們，勿存「心中僅有稅收」的盲目愛國行為，而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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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分立」、「法律保留原則」於不顧，動輒「發布解釋函令」

作為課稅依據的違憲行為。 

  本書之成，荷承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博士（亦為中國醫

藥大學董事長）及校長蔡進發博士一生無私奉獻高等教育之使

命，不但以讓「亞洲大學」成為亞洲地區之「哈佛大學」為職

志（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刊」已連續數年將私立亞洲大

學及私立中國醫藥大學入榜亞洲地區大學百大排名，2015 年台

灣共 11 所大學入榜，其餘 9所均為國立大學，如台大、清華等

校），並提供極為優良的教學及研究環境，使筆者得以從事著

作及教學，才有本書之成。又筆者就讀中正法律研究所碩、博

士期間，承蒙台灣法學基金會謝哲勝董事長、勞動部郝鳳鳴政

務次長、中正法學院蕭文生院長、鄭津津主任、台灣法律資訊

中心施慧玲主任、中興法律系李惠宗主任及廖大穎主任等老師

指導、鼓勵，師恩難忘。最後特別感恩前台灣省訴願會主任委

員、前考試委員邱聰智博士，長期以來之鼓勵、教誨與提攜。

邱委員不僅學識淵博、法學泰斗、望重士林，尤其筆者於民國

八十年代擔任台灣省政府訴願委員期間，親自體驗其堅持公

平、正義之精神，深感敬佩。今筆者有幸承蒙亦師亦友之邱委

員予本書第五版發行時惠序指正鼓勵，萬分感激！ 

張進德 

謹識於 2016 年清明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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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營業稅，係針對貨物或勞務在移轉過程中，就其交易

金額或加值額所課徵之租稅。營業稅大致可分為兩大類，一類

是對營業人所銷售貨物或勞務之銷售額課稅，另一類則僅對加

值額課稅。 

  依營業稅法第 21 條至第 23 條規定，對金融業、特種飲食

業（如夜總會、酒家）、小規模營業人等，係對其銷售額課稅。 

係對營業人於銷售貨物或勞務之過程中，僅對其加值額（即

所創造出來之財貨價值）課稅，亦即以加值額為課徵客體。如

乙公司向甲公司進貨每件 1,000 元，然後乙公司銷售予消費者

每件 1,400 元，則以加值額部分計 400 元，課徵營業稅。 

現行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大致係對加值額課徵營業

稅，稱為一般稅額計算，少部分係對其銷售額課徵營業稅，如

金融業、特種飲食業等，稱為特種稅額計算，故我國營業稅法

稱為「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營業稅係對我國境內外之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

以及機關團體或其作業組織有對外營業者，自製造、批發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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零售各階段發生之營業行為，所課徵之多階段銷售稅。但按各

階段之營業總額課徵有重複課徵、稅上加稅、違反租稅中立及

增加外銷貨品成本，影響我國產品之對外競爭能力，妨礙國內

經濟之發展。為改正前述缺失及加強進銷之間相互勾稽，於民

國 75 年 4 月 1 日改制為「加值型營業稅」，直至民國 90 年 7

月 9 日修法公布「營業稅法」正名為「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

稅法」。 

  

 

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8 條規定，「營業稅」為國稅。稅收

歸屬於中央政府，由財政部所屬各地區國稅局直接徵收。 

納稅義務人，係依稅法規定應負申報並繳納稅捐義務之

人。由於營業稅為消費稅，且具有向買受人轉嫁之性質，因此

就加值稅而言，銷售者實際上並無負擔租稅，故為一種間接稅。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 2 條規

定，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如下︰ 

(一) 銷售貨物或勞務之營業人 

依營業稅法第 2 條規定：「銷售貨物或勞務之營業人」為

納稅義務人。又依營業稅法第 6 條對營業人之定義，為下列情

形之一者，均稱為營業人： 

1. 以營利為目的之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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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以營利為目的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有銷售貨物或

勞務者。 

3. 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固定營

業場所。 

4. 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

場所，銷售電子勞務予境內自然人。 

從上述營業稅法所規定之納稅義務人及營業人之立法精

神，可歸納如下︰ 

1. 銷售貨物或勞務之主體為自然人者，非納稅義務人。如： 

(1) 肩挑負販沿街叫賣者銷售之貨物或勞務。 

(2) 農、漁民銷售其收穫、捕獲之農、林、漁、牧產物、副產

物。 

(3) 漁民銷售其捕獲之魚介。 

2. 不以營利為目的或對外有營業之主體為限，即使不以營利為

目的，只要有銷售貨物或勞務行為之事業組織，均為營業

人，依法課徵營業稅。 

如某政府機關之員工消費合作社，雖非營利事業，但有對

外營業行為者，則仍為營業人，須課徵營業稅。換言之，非營

利事業亦可能為營業人。 

(二) 進口貨物之收貨人或持有人 

依營業稅法第 41 條規定：「貨物進口時，應徵之營業稅，

由海關代徵之。其徵收及行政救濟程序，準用關稅法及海關緝

私條例之規定辦理。」而關稅法第 6 條規定：「關稅納稅義務

人為收貨人、提貨單或貨物持有人」，但為方便稽徵執行起見，

排除提貨單持有人。換言之，即進口貨物之收貨人或持有人為

營業稅法所明定之納稅義務人。又依關稅法施行細則第 3 條規

定：「進口貨物之收貨人，係指提貨單或進口艙單記載之收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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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稱貨物持有人，指持有應稅未稅貨物之人。」 

進口貨物，原營業稅法規定不須於進口時即課徵營業稅，

而於國內銷售時才課徵營業稅，惟財政部卻於民國 90 年建議修

法，規定進口時即須課徵營業稅，並由海關依法代徵。但營業

稅係消費稅，依法理應於銷售（消費）時才須課稅，如此修法，

不無爭議。 

【實務見解】營業稅法第 2條第 1 款、第 2款規定，銷售貨物

或勞務之營業人、進口貨物之收貨人或持有人為營業稅之納稅

義務人，依同法第 35 條之規定，負申報繳納之義務。同法施行

細則第 47 條關於海關、法院及其他機關拍賣沒收、沒入或抵押

之貨物時，由拍定人申報繳納營業稅之規定，暨財政部發布之

「法院、海關及其他機關拍賣或變賣貨物課徵營業稅作業要點」

第 2 項有關不動產之拍賣、變賣由拍定或成交之買受人繳納營

業稅之規定，違反上開法律，變更申報繳納之主體，有違憲法

第 19 條及第 23 條保障人民權利之意旨，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

起至遲於屆滿 1年時失其效力1。 

(三) 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

營業場所者，其所銷售勞務之買受人。但外國國際運輸事

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代理人者，為其

代理人。因為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

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銷售勞務者，因其不屬營業稅

法第 6 條定義之營業人，自非營業稅法第 2 條規定之納稅

義務人，爰規定由其所銷售勞務之買受人為納稅義務人。

但外國國際運輸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

代理人者，特規定以代理人為納稅義務人，以資週全。 

(四) 第 8 條第 1 項第 27 款、第 28 款規定之農業用油、漁業用

油有轉讓或移作他用而不符免稅規定者，為轉讓或移作他

                                                 
1 大法官釋字第 36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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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人。但轉讓或移作他用之人不明者，為貨物持有人。 

(五) 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

業場所，銷售電子勞務2予境內自然人者，為營業稅之納稅

義務人，不適用（三）規定。係鑒於網路交易蓬勃發展，

我國境內買受人利用網路向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外國事

業、機關、團體、組織購買電子勞務情形日益普遍且頻繁。

依現行營業稅法第 36 條規定，國內買受人倘利用網路向前

開外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購買電子勞務，係責由買

受人負繳納義務，買受人為自然人者，課稅依從成本相對

較高；又網路交易訊息隱密難以掌握買受人消費情形，不

易掌握稅源，爰增訂本條，俾利掌握稅源，並簡化稽徵作

業。 

 

(一) 課稅客體 

依據營業稅法第 1 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

勞務及進口貨物，均應依本法規定課徵加值型或非加值型之營

業稅」。由此條文可知，我國營業稅係採「屬地主義」，即其

銷售貨物或勞務必須在中華民國境內，方予以課徵營業稅，如

營業人在國外設有分支機構者，該分支機構在國外銷售貨物或

勞務之行為，則非屬營業稅課稅範圍。 

【實務見解】營業稅法第 1 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

                                                 
2

 電子勞務係一種利用數位化技術予以儲存及轉化供使用之服務。凡利用網

路或其他電子方式提供，由買受人以網路傳輸下載儲存至電腦設備或行動

裝置（手機、平板）運用，或未儲存而以線上服務、視訊瀏覽、音頻廣播、

互動溝通、遊戲等數位型態使用，均屬電子勞務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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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勞務，均應依本法規定課徵營業稅。又涉及租稅事項之法律，

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律主義之精神，依各該法律之立法目的，

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亦經本院釋字

第420號解釋在案。財政部79年6月4日台財稅字第790661303

號函釋示：「高爾夫球場（俱樂部）向會員收取入會費或保證

金，如於契約訂定屆滿一定期間退會者，准予退還；未屆滿一

定期間退會者，不予退還之情形，均應於收款時開立統一發票，

課徵營業稅及娛樂稅。迨屆滿一定期間實際發生退會而退還入

會費或保證金時，准予檢附有關文件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實

退還已納稅款。」係就實質上屬於銷售貨物或勞務代價性質之

「入會費」或「保證金」如何課稅所為之釋示，並未逾越營業

稅法第 1條課稅之範圍，符合課稅公平原則，與上開解釋意旨

無違，於憲法第 7條平等權及第 19 條租稅法律主義，亦無牴觸
3。 

而此保證金，並非票價，亦非代價，財政部卻以解釋令規

定須課稅，大法官亦解釋尚無違憲，有討論空間。 

茲介紹如下： 

1. 銷售貨物 

(1) 銷售貨物之定義 

營業稅法第 3 條參照民法第 345 條規定，對銷售貨物予以

定義為「將貨物之所有權移轉與他人，以取得代價者。」

又銷售貨物所取得之代價，並不以價金為限，參照民法第

398 條規定，包括以貨物與他人交換貨物或勞務之行為。 

(2) 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之認定 

由於營業稅係採屬地主義，僅對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

或勞務才課稅。營業稅法第 4 條對此加以規定，以區別應

                                                 
3 大法官釋字第 5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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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課徵營業稅，其規定如下︰ 

1銷售貨物之交付須移運者，其起運地在中華民國境內。 

2銷售貨物之交付無須移運者，其所在地在中華民國境

內。 

(3) 視同銷售貨物 

依營業稅法第 3 條第 3 項規定，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視為

銷售貨物： 

1營業人以其產製、進口、購買供銷售之貨物，轉供營業

人自用；或以其產製、進口、購買之貨物，無償移轉他

人所有者。以「時價」開立發票。 

2營業人解散或廢止營業時所餘存之貨物，或將貨物抵償

債務、分配與股東或出資人者。以「時價」開立發票。 

3營業人以自己名義代為購買貨物交付與委託人者。以實

際代購價格開立發票。 

4營業人委託他人代銷貨物者。以約定銷售價格開立發

票。 

5營業人銷售代銷貨物者。以約定受託代銷價格開立發

票。 

而營業稅法施行細則第 47 條規定，本款所定視為銷售

貨物，包括海關拍賣或變賣扣押物、擔保品、逾期不報關、

不繳納關稅或不退運貨物在內，及法院拍賣或變賣貨物在

內。 

以上情形，在性質上並無「銷售行為」，但立法政策

「視為銷售行為」須開立發票，以利稽徵機關建立營業稅

資料庫，及進銷相互勾稽，遏止逃漏稅，並處以重罰（營

業人漏開統一發票或於統一發票上短開銷售額，於法定申

報期限前經查獲者，應就短漏開銷售額按規定稅率計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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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繳納稅款，並按該稅額處 5 倍以下罰鍰。但處罰金額不

得超過新臺幣 100 萬元。1 年內經查獲達 3 次者，並停止

其營業。），而此行為尚無逃漏稅，卻處重罰，是否符合

比例原則，不無爭議。 

(4) 視為銷售之例外 

1依營業稅法第 3 條之 1 規定，信託財產移轉或處分有下

列情形之一者，不視為銷售： 

A.因信託行為成立，委託人與受託人間。 

B.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變更時，原受託人與新受託人

間。 

C.因信託行為不成立、無效、解除、撤銷或信託關係消

滅時，委託人與受託人間。 

2非以營利為目的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及專營免稅

貨物或勞務之營業人，有第 3 條第 3 項第 1 款或第 2 款

規定情形，經查明其進項稅額並未申報扣抵銷項稅額

者，不適用該條項有關視為銷售之規定。 

2. 銷售勞務 

(1) 銷售勞務之定義 

依營業稅法第 3 條對銷售勞務之定義為，提供勞務予他

人，或提供貨物與他人使用、收益，以取得代價者，為銷

售勞務。但執行業務者提供其專業性勞務及個人受僱提供

勞務，不包括在內。又提供勞務所取得之代價並不以價金

為限，故應包括以勞務與他人交換貨物或勞務之行為。但

執行業務者及個人受僱提供勞務，不納入營業稅課稅範

圍，以明文排除之。 

而營業稅法施行細則第 5 條規定，營業稅法第 3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所稱取得代價，包括收取價金，取得貨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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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務在內。又營業稅法施行細則第 6 條規定，營業稅法第

3 條第 2 項所稱執行業務者，係指指律師、會計師、建築

師、技師、醫師、藥師、助產師（士）、醫事檢驗師（生）、

程式設計師、精算師、不動產估價師、物理治療師、職能

治療師、營養師、心理師、地政士、記帳士、著作人、經

紀人、代書人、表演人、引水人、節目製作人、商標代理

人、專利代理人、仲裁人、記帳及報稅代理人、書畫家、

版畫家、命理卜卦、工匠、公共安全檢查人員、民間公證

人及其他以技藝自力營生者。 

(2) 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勞務之認定 

依營業稅法第 4 條規定，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係在中華民

國境內銷售勞務︰ 

1銷售之勞務係在中華民國境內提供或使用者。 

2國際運輸事業自中華民國境內載運客、貨出境者。 

3外國保險業自中華民國境內保險業承保再保險者。 

(3)視為銷售勞務 

有關視為銷售勞務之認定原則，比照視為銷售貨物之規

定。 

【實務見解】財政部中華民國 86 年 4 月 19 日台財稅字第

861892311 號函說明二釋稱：「汽車及船舶客運業係以旅

客運輸服務收取代價為業，其因行駛偏遠或服務性路線，

致營運量不足發生虧損，所領受政府按行車（船）次數及

里（浬）程計算核發之補貼收入，係基於提供運輸勞務而

產生，核屬具有客票收入之性質，……應依法報繳營業

稅。」逾越 74 年 11 月 15 日修正公布之營業稅法第 1 條

及第 3條第 2項前段之規定，對受領偏遠路線營運虧損補

貼之汽車及船舶客運業者，課以法律上所未規定之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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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與憲法第 19 條規定之意旨不符，應不予適用4。 

  財政部函釋對政府補助偏遠地區大眾運輸之補貼，明

知非提供勞務之代價，卻規定須課徵營業稅，驗證「財政

部心中只有稅收，沒有法律」之思考模式。 

3. 進口貨物 

依營業稅法第 5 條對進口貨物之定義為，貨物有下列情形之

一者，為進口︰ 

(1)貨物自國外進入中華民國境內者。但進入保稅區之保稅貨

物，不包括在內。 

(2)保稅貨物自保稅區進入中華民國境內之其他地區者。 

但營業稅是消費稅，既然是消費稅就應該是對消費行為

時點來課稅。而進口貨物時還沒有消費，財政部卻為稽徵方

便先下手為強，於進口貨物時即課徵營業稅，企業變成要提

早繳稅，有時企業進貨要在一段很長的時間才能將貨品賣

掉，提早繳稅對企業來說變成資金積壓，有時候甚至造成營

運週轉困難，不符合憲法第 15 條明文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

定。 

【實務見解】財政部中華民國 76 年 8 月 31 日台財稅字第

7623300 號函釋所稱：「免稅出口區內之外銷事業、科學工

業園區內之園區事業、海關管理之保稅工廠或保稅倉庫，銷

售貨物至國內課稅區，其依有關規定無須報關者，應由銷售

貨物之營業人開立統一發票，並依營業稅法第 35 條之規定

報繳營業稅」，係主管機關基於法定職權，為執行營業稅法

關於營業稅之課徵，避免保稅區事業銷售無須報關之非保稅

貨物至國內課稅區時逃漏稅捐而為之技術性補充規定，此與

營業稅法第 5 條第 2 款所稱進口及第 41 條第 2 項前段對於

                                                 
4 大法官釋字第 66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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